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年 07月 12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5)良字第 224號 

主旨:檢送該局公告之「2016 獎勵旅行業推廣東北亞東南亞及港澳至高雄旅

遊住宿實施計晝」修正核銷期限，詳如附件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105 年 7 月 11 日高市觀行字第 10531311000

號函辦理。 

2. 該實施計晝業已延長執行時間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止，核銷期限改

至 105 年 12 月 20 日(含)止，請申請單位依規辦理，該實施計晝其

餘規定不變。 

3. 有關該公告修正內容另張貼於高雄市政府電子公報資訊網

(http://bulletin.kcg.gov.tw/)，旨揭實施計晝及相關申請附件另

置於高雄市政府觀光局網站

(http://khh.travel/News.aspx?a=5&1=1)最新消息。 

 

 

 

理 事 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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